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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序号 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时间进度

1
举办好“起源地杯”国际足球锦标赛，努
力打造高水平国际足球赛事品牌。

市体育局等 持续实施

2
设立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
棋类等项目市级联赛。

市体育局、市教育局等 持续实施

3
积极创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体育产业基
地。

市发展改革委、市体育
局等

持续实施

4
支持有条件的区县整合区域内体育制造业
资源，规划建设体育产业园区，拉长产业
链条，发挥集聚效应，形成规模优势。

市体育局、各区县政府
（管委会）等

持续实施

5

鼓励社会力量创建职业体育俱乐部。研究
制定体育健身服务行业标准，开展第三方
健身俱乐部星级评定工作，促进俱乐部规
范发展。

市体育局等 2018年6月底前完成

6

按照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的目标，深入挖
掘“足球起源地”“田忌赛马”等体育文化
资源，深度整合齐长城沿线、文昌湖、马
踏湖、五阳湖、原山、鲁山等生态资源，
规划设计体育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打造群
众日常休闲健身基地。

市体育局、市旅游发展
委、有关区县政府（管
委会）等

持续实施

7

鼓励有条件的区县结合优势资源建设户外
营地、徒步骑行服务站、自驾车营地、房
车营地、垂钓基地等服务设施，打造特色
体育休闲项目。

市体育局、市旅游发展
委、市发展改革委、市
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规
划局、市国土资源局、
有关区县政府（管委
会）等

持续实施

8
大力推广武术、舞龙舞狮等传统体育项目，
鼓励开发适合老年人特点的休闲运动项
目。

市体育局、各区县政府
（管委会）等

持续实施

9

认真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将
发展足球运动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围
绕文化名城建设目标任务，编制实施《淄
博市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2017—2035
年）》。

市体育局、市发展改革
委、市民政局、市教育
局等

2017年启动

10

实施校园足球行动规划和青少年精英足球
培养方案，广泛开展三级校园足球联赛，
探索建立“教体结合”的青少年足球人才
培养体系。

市体育局、市教育局等 持续实施

11

支持足球、篮球、乒乓球等普及性广、关
注度高、市场空间大的潜力项目建设职业
运动队，形成校园、社会、职业体育项目
“立体式”竞赛体系。

市体育局等 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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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大型体育场馆为载体，整合周边资源，
打造健身服务、场馆运营、竞赛表演、商
贸休闲等多功能城市体育服务综合体。

市体育局等 持续实施

13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对体育场馆和场馆区域
进行物理隔离改造，在教学活动之外的时
间向社会开放，并将开放情况定期向社会
公开。探索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的第三方运营及管理机制。

市教育局、市财政局等 2017年启动

14
继续加强体育彩票销售工作，积极拓展新
的销售渠道，扩大手机投注等非实体渠道
销售业务，培育新的增长点。

市体育局等 持续实施

15
组织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在中小学
校全面落实达标测试活动。

市教育局、市体育局等 持续实施

16

定期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向全社会公布监
测结果。鼓励社会力量深入社区、街道、
村镇健身中心开设智慧体育健身馆，推广
“运动处方”，提供健康咨询和康复服务。

市体育局等 持续实施

17
鼓励医疗卫生机构在常规体检中增加体质
检查项目，促进体育与运动康复、医疗卫
生融合发展。

市卫生计卫委、市体育
局等

持续实施

18
推进商业与体育融合发展，利用大型购物中心
建设多功能的购物、健身、娱乐综合体。

市体育局、市商务局等 持续实施

19
推动体育与养老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
务、教育培训等融合发展。

市体育局、市教育局、
市民政局、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等

持续实施

20
加强体育产业协会、体育产业联合会的建
设，培育发展多形式、多层次、多门类的
协会和中介组织，促进各业态协调发展。

市体育局、市民政局等 2018年启动

21
编 制 《 淄 博 市 体 育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8-2025年）》。

市发展改革委、市体育
局等

2018年12月底前
完成

22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每年由市财政安排预
算资金支持体育产业发展。

市财政局、市金融办、
市体育局等

持续实施

23 落实税费价格政策。
市地税局、市国税局、
市物价局、市财政局、
市科技局、市体育局等

2018年6月底前完成

24 完善体育设施布局和土地优惠政策。
市体育局、市国土资源
局、市规划局、市住房
城乡建设局等

持续实施

25

将全民健身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安排一定
比例体育彩票公益金等财政资金，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积极支持群众健
身消费。

市体育局、市财政局等 持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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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继续组织开展大型体育场馆免费低收费开
放。

市体育局、有关区县政
府（管委会）等

持续实施

27
鼓励保险公司围绕健身休闲、竞赛表演、
场馆服务、户外运动等需求，推出多样化
保险产品。

市金融办、市体育局等 持续实施

28
鼓励我市大中专院校设立体育产业相关专
业，重点培养体育经营管理、创意设计、
科研、中介等专业人才。

市教育局、市体育局等 持续实施

29
支持大学生、退役运动员等从事体育产业
工作，并将其纳入地方政府创业扶持范围，
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优惠和补助。

市体育局、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等

持续实施

30
鼓励街道、社区优先聘用体育专业人才从
事群众健身指导工作。

市体育局等 持续实施

31
成立市体育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全市
体育产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 市体育局等

2018 年 3月底前
完成

32
成立市、区县体育产业协会等体育社会组
织，搭建沟通交流平台。

市体育局等
2018 年年底前

完成

33
建立体育产业统计制度，定期开展统计，
发布体育产业研究报告。

市体育局、市统计局等 持续实施




